
 

- 47 -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注意事项： 

 
承办部门 教务处学籍管理科 

咨询电话 0851-88290535 

办公地点 西校区贤正楼 2 号楼 104室 

办公时间 8:30-11:30；14:30-17:30 

教务处信息维护科提供初审毕业生资格名单 

学院按培养方案和学士学位授予细则审核毕业生资格及学
士学位资格，予以公示 

学院将公示后的毕（结）业学生

名单交分管教学副院长签字并加

盖学院行政印章后,报教务处学

籍管理科 

学院将延长毕业学生名单交分管

教学副院长签字并加盖学院行政

印章后,报教务处学籍管理科 

教务处学籍管理科逐一审核，将审

核结果报学校及学位评定委员会

审核同意后打印学历证书 

教务处学籍管理科负责将延长毕

业学生的信息汇总，发送至各学院

及相关部门存底 

教务处负责毕业学生的学历

电子注册及授位信息备案 
学院领取并发放毕

（结）业证书 

学院将加盖学院行政印章后的成

绩单装入学生个人档案；学生签

字后的证书发放名册报送教务处

学籍管理科，按有关规定归档 

贵州大学本科生毕业资格及学士学位资格审查工作流程图 


